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读者高丽丽向本报反映说，
她与丈夫准备离婚， 但对谁抚养
11岁的儿子谈不拢。 在有关部门
用儿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征求其意
见时， 未受他人干扰的儿子基于
她平时在生活上对其照顾较多，
更能满足其情感需求 、 陪伴需
求， 更尊重其人格尊严， 更有利
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等因素， 一再
要求让她抚养。

她想知道： 在她的经济条件
明显不如丈夫甚至差距较大的情
况下， 儿子的要求能满足吗？

法律分析
高丽丽的儿子的要求应当得

到满足。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

条第三款规定： “离婚后， 不满
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
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
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
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的原则判决 。 子女已满八周岁
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即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既是解
决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基本原

则， 也是处理相关问题的基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

在确定是已满八周岁未成年
子女真实意愿的前提下， 应当尊
重其真实意愿， 正是最有利于已
满八周岁未成年子女原则的应有
之义， 是尊重已满八周岁未成年
子女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 必须
注意的是， 虽然经济物质条件是
生活的重要方面之一， 但不是全
部或唯一， 如果只以经济条件来
确定直接抚养权， 并不利于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不利于鼓励
父母投入更多的时间与情感去陪
伴孩子成长。

本案中， 高丽丽的儿子基于
她平时在生活上对其照顾较多，
她更能满足其情感需求、 陪伴需
求， 更尊重其人格尊严， 更有利
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等， 在有关部
门用其能够理解的方式征求其意
见， 且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
一再选择由她抚养， 表明其意愿
是客观的、 真实的， 其意愿应当
得到尊重。 更何况她的儿子的物
质需求， 还可以通过让丈夫支付
抚养费等方式来解决。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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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两次工作失误导致客户投
诉， 公司先后于2022年5月及11
月对艾初言 （化名） 作出书面警
告处分 ， 其亦表示接受 。 接下
来， 公司依据经修订于同年7月1
日生效的 《员工手册 》 将其解
聘。

艾初言诉称， 修订后的 《员
工手册》 规定 “存在两次书面警
告行为可解除劳动合同”， 而他
受到的书面警告有一次发生在该
规定生效前， 不适用该规定。 同
时， 原规定对这种情形的处理仅
仅是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为此，
他要求公司向其给付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 《员工
手册》 修订前后对于两次书面警
告规定的后果并不一致。 依照法
不溯及既往原则， 在新的规定对
职工的处罚较旧的规定为重时，
不能适用新的规定对职工之前的
行为进行处理。 因此， 公司适用
新规定对艾初言在该规定实施之
前发生的行为一并处理属于违
法， 并于4月12日判令公司向其
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87792元。

工作失误引起投诉
职工受到两次警告

2016年11月20日， 艾初言进
入公司工作， 双方曾经签订过3
份劳动合同。 2022年1月 ， 他因
工作疏忽导致存在明显外观缺陷
的产品流出 。 被关键客户投诉
后， 公司于同年5月8日以其给公
司造成损失为由， 根据2014年版
《员工手册》 有关规定对其作出
书面警告处分， 他在该处分决定
下方签字并声明诚恳接受。

2022年6月18日 ， 公司召开
职代会， 依据法定程序对2014年

版 《员工手册 》 进行修订 。 此
后， 形成自同年7月1日起生效实
施的2022年版 《员工手册》。

2022年11月6日 ， 公司再次
以艾初言工作疏忽， 错误打印生
产批号并在贴标签的过程中疏于
检查导致该产品流出到关键客
户， 给公司造成严重影响为由，
根据2022年版 《员工手册》 有关
规定对艾初言作出书面警告处
分。 对于该处分， 艾初言亦签字
确认并表示接受。

与此同时， 公司还于当日以
艾初言两次工作失误在经济上和
声誉上给公司造成严重影响为
由， 根据2022年版 《员工手册 》
中 “存在两次可以给予书面警告
行为的……可解除劳动合同” 的
规定， 作出即日起解除其劳动合
同的决定。

新旧规定存在差异
职工不服解聘决定

艾初言不服公司解聘决定，
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仲裁驳回其请求后， 他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经查， 公司2014年版 《员工
手册》 奖惩制度一章规定的处罚
有口头警告、 书面警告、 严重书
面警告、 解除劳动合同； 并规定
劳动者因自身的失职行为， 给公
司造成2000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
予以书面警告； 还规定6个月累
计被处以书面警告两次的予以严
重书面警告， 12个月内累计被严
重书面警告两次的可以即时解除
劳动合同并不给予经济补偿金。

此外， 公司2022年版 《员工
手册》 奖惩制度规定的处罚有口
头警告、 书面警告、 解除劳动合

同 ； 并规定劳动者违反公司纪
律、 相关规定， 或存在其他不当
行为， 给公司造成5000元以下经
济损失的， 予以书面警告； 还规
定存在两次可以给予书面警告行
为的， 或存在一次可以给予书面
警告行为和一次可以给予口头警
告行为， 或经过累计后视同存在
上述情形， 无论是否已经做出口
头警告处罚 ， 即可解除劳动合
同。 该版 《员工手册》 已经艾初
言签收， 其表示愿意遵守和接受
手册中的条例和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对艾初
言作出的两次书面警告， 均注明
其本人收到并诚恳接受上述警
告， 艾初言对两次书面警告均有
签字， 故应认定其对两次书面警
告均予以认可。 2022年版 《员工
手册》 载明存在两次可以给予书
面警告行为的， 解除劳动合同。
在艾初言对该版 《员工手册》 已
签收且愿意遵守和接受手册中的
条例和规定情况下， 应对公司解
除与艾初言之间劳动关系的行为
予以认可， 故判决驳回艾初言的
赔偿请求。

适用新规处理旧错
有违公正法治诚信

艾初言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
起上诉 ， 二审法院认为 ， 公司
2022年版 《员工手册》 系经民主
程序制定， 是合法有效的。 在案
事实证明， 公司对艾初言作出的
两次书面警告处分具备相应的事
实及制度依据。

不过， 公司对艾初言第一次
作出的书面警告系依据2014年版
《员工手册》， 第二次书面警告系
依据2022年版 《员工手册》， 而
两个版本的 《员工手册》 对两次

书面警告规定的后果并不一致，
2014年版 《员工手册》 规定两次
书面警告的予以严重书面警告，
而2022年版 《员工手册》 规定两
次 书 面 警 告 的 即 可 解 除 劳 动
合同。 因此， 二审争议焦点为公
司能否适用新的规章制度对艾初
言之前的违纪行为一并作出处
理。

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二
审法院认为， 《员工手册》 作为
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 如同企业
内的法律， 起着对员工行为进行
指引、 评价、 预测、 教育、 强制
等规范作用。 因劳动关系双方存
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性， 故劳
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
序、 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义
务， 但劳动者同时对用人单位能
够善意、 宽容、 合理地履行管理
权亦抱有合理期待。 正因为 《员
工手册》 等规章制度具有法的基
本特征， 起着规范员工行为的作
用， 它必然被要求应是公开的、
明确的和行为后果可预期的， 一
般不应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只
有这样， 《员工手册》 等规章制
度才能够起到维护企业劳动、 生
产、 工作秩序的目的。 在企业的
新旧规章制度就相同行为、 事项
规定的处罚或者处理结果不一致
时， 按照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
立法目的与精神， 也应作出有利
于劳动者权益的选择， 即应从旧
兼从轻或者有利追溯。

本案中， 公司系以艾初言被
两次书面警告为由依据2022年版
《员工手册》 规定作出解聘决定
的， 但第一次书面警告所涉违纪
行为发生时， 2022年版 《员工手
册 》 尚未修订 ， 更遑论生效实
施。 艾初言按照当时实施的2014
年版 《员工手册》 规定， 只能预

期受到两次书面警告会被给予严
重书面警告处分， 其不能也无法
预期受到两次书面警告即被给予
解除劳动合同处分。 因此， 公司
适用2022年版 《员工手册》 的规
定对艾初言在该版 《员工手册》
生效实施之前发生的行为一并处
理， 其所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处
分不当， 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这
一基本的法治原则。

再者， 公正、 法治、 诚信作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 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
是整个社会、 所有组织与个人都
应践行的核心价值理念 。 本案
中， 公司新版 《员工手册》 规定
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要较旧版
《员工手册》 规定严苛， 公司适
用新的规定一并处理艾初言之前
的行为， 超出了艾初言的心理预
期 。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 企业的制度建设则是企业管
理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 以新
的 处 罚 较 重 的 规 定 去 处 理 职
工过去的行为会使得职工无所适
从， 不仅影响公司规章制度对职
工行为的指引、 评价、 预测、 教
育等作用， 也损害企业自身的制
度建设， 对作为处罚对象的艾初
言来说也不公平。 诚信是人类社
会的优良道德传统， 它不仅要求
作为个人的劳动者要诚实劳动、
信守承诺， 也要求作为用人单位
的企业亦要信守承诺。 公司在其
新版 《员工手册》 中已经明确生
效实施时间并公示劳动者的情况
下， 却在个案处理时未能信守其
承诺的生效实施时间， 亦有违诚
信。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终审判决
撤销原判并判令公司向艾初言支
付赔偿金87792元。

编辑同志：
我丈夫在上班期间突发

重大疾病 ， 在其不省人事后
被送入医院抢救。 经过2小时
的检查， 医院明确告知我说，
预计我丈夫死亡时间不会超
过5小时， 根本没有继续抢救
的意义 ， 甚至建议我放弃治
疗。 在我坚持抢救的情况下，
医院虽继续采取了对应措施，
但只是维持我丈夫的生命指
征 ， 而未改变其死亡的不可
逆性。

请问 ： 在医院最终诊断
我丈夫从入院抢救至宣告死
亡时间超过48小时的情况下，
还能视同工伤吗？

读者： 刘丹丹

刘丹丹读者：
仍然应当视同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

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关于实施 〈工伤保险

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三
条规定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
同工伤 。’这里的 ‘突发疾病 ’
包括各类疾病。‘48小时’的起
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
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
时间。”

上述规定就 “48小时 ”
的界定， 只规定了起算时间，
而没有规定结束时间。 那么，
能否单纯地以医疗机构宣布
的死亡时间作为结束时间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 因为该
情形之所以会被 “视同工伤”
是基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
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 对
劳动者现实保护的需要。

有鉴于此 ， 当相关规定
比较抽象 、 内容笼统 、 列举
不明时 ， 应当在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的基础上 ， 恪守立法
目的和立法要旨 ， 作出有利
于职工利益且合乎生活情理
的解释 ， 使处于弱势地位的
职工能够获得社会保险给付，

使他们基本权利得到切实 、
有效保障 。 而单纯以医疗机
构宣布的死亡时间作为结束
时间， 有时往往会与之相悖。

结合本案 ， 尽管医院诊
断证明从你丈夫入院抢救至
宣告死亡时间已超过48小时，
但你丈夫尚未进入医院便已
“不省人事 ”， 入院后你即被
医院明确告知 ， 其死亡时间
不会超过5小时， 根本没有继
续抢救的意义 ， 甚至建议你
放弃治疗 。 若按5小时计算 ，
你丈夫的死亡时间远远不足
48小时 。 在你坚持抢救的情
况下 ， 医院继续采取措施也
只是维持你丈夫的生命指征，
并未改变其死亡的不可逆性。
同时 ， 如果为了工伤认定而
放弃对危重职工的救治 ， 不
仅与亲属尽最后努力的意愿
相违 ， 也背离了最大限度尊
重生命的基本价值观 。 这对
你、 你丈夫也不例外。 因此，
虽然你丈夫经医院抢救最终
超过48小时死亡 ， 也应当视
同为工伤。

廖春梅 法官

职工先后受到两次书面警告

夫妻离婚时
已满八周岁子女对由谁抚养有话语权

公司依据新规定解除劳动关系为何违法？

上班期间突发疾病
送医抢救超48小时死亡仍属工伤


